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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

规定，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安排有

关部门专人对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自查，现将自查情况

做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经过2019年5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年6月10日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以2.94元每股的价格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2,500,000股、募集资金7,350,000.00元。 

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6月14日收到认购人缴存的股份认购款

7,350,000.00元，缴存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账号为：

999014902610601，并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勤

信验字[2019]第0026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2630号），确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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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股，其中限售2,500,000股，不予限售0股。 

2019年7月11日，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公司经过2019年7月1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9年8月5日公

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9年8月1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9年8月27日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市九州风

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以14.10元

每股的价格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8,510,638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0.00元。 

公司于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6日收到认购人缴存的股份认购款

82,083,150.00元，缴存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账号为：

999014902610203，并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勤

信验字[2019]第0049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591号），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5,821,500股，其中限售1,205,625股，不予限售4,615,875股。 

2019年11月13日，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三）2019年度第三次股票发行 

公司经过2019年11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9年11月

29日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以2.94元每股的价格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645,000股、募集资金1,896,300.00元。 

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收到认购人缴存的股份认购款1,896,300.00元，缴存

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账号为：999014902610905，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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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勤信验字[2019]第0067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市九州风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5140号），确

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645,000股，其中限售645,000股，不予限售0股。 

2020年1月8日，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在全国股转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经2019年4月1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5月10日公

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并于2019年4月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发布的《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

2019年度的三次股票发行均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事宜作出约定。 

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存在取得全国股转公司股份登记函前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

“（二）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公司已就该事项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

承诺加强管理，杜绝不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的问题，并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指南》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

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承诺。 

公司严格按已有的监管规则、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对应《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9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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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账户余额为结息，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7,35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3,669.17  

募集资金使用：补充流动资金 7,353,668.59  

其中：1.支付经营性货款 7,350,000.00  

2.其他经营费用 3,668.59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58  

（二）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所示：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82,083,15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65,843.50  

募集资金使用：补充流动资金 63,560,516.17  

其中：1.发放员工工资 6,184,535.43  

2.支付经营性货款 55,137,723.88  

3.其他经营费用 2,238,256.8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8,588,477.33  

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银行对账单，2019年10月28日，该账户支出

5,520.00元，收款方为“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8日，公司出纳

人员原拟使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999014902610402）账户

支付顺丰快递费用5,520.00元，但因操作失误使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账户号999014902610203）支付了上述快递费用。 

2019年10月31日，公司发现错误使用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相关款项后，于

2019年10月31日将支付的5,520.00元由公司其他账户返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在公司取得2019年度第二次股票发行的股份登记函前，公司提前使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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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5,520.00元。公司已就该事项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承诺加强管理，杜绝不

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的问题，并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相关规定，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承诺。 

公司本次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并没有变更募集资金的用途，仍严格按照对应

的《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募

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形。 

（三）2019年度第三次股票发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所示：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96,3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268.64  

募集资金使用：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896,568.64  

四、募集资金变更用途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在2019年度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章程》

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账户，募集资金认缴相关信

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

露。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东大会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相符，不存在变

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历次股票发行均与主办券商及商

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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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